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改過銷過實施要點 
10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目的： 

(一)為發揮教育愛心，鼓勵學生改過自新、奮發向上、敦勵品德，給學生

彌補過錯的機會。 

(二)培養學生自動幫助師長、同學，並養成主動行善服務的良好習慣。 

二、實施規定： 

(一)受理對象：凡核定懲罰之學生(不含特別懲罰)，經考察具有以下條件

者： 

1.有改過自新、積極向上之誠意，且過失已確實改正者。 

2.申請期間至學期末未再犯同樣過失。 

(二)申請： 

1.申請人向學生事務處生輔組(高中部)、生教組(國中部)領取填妥改過銷

過申請表，完成家長簽名。 

2.請師長附署（需含導師、原懲處師長或生輔/生教組），警告處分由一

人附署，小過處分二人附署，受大過處分三人附署。 

(三)審核： 

1.過失改正：申請人確實改過向善後，採分層審核原則，由導師、輔導

教官、生輔組等逐級簽章，確定註銷後發放回條。 

2.愛校服務：於申請考察期間（警告一個月、小過二個月、大過三個月）

內未再犯警告(含)以上處分，且完成愛校服務者（警告 10 次、小過

30 次、大過 60 次）准予銷過。 

3.愛校服務工作，由班級導師、登記愛校服務之師長、行政人員及衛生

組等所指派之工作為主，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完成愛校服務，由上述

之人員得核予完成愛校服務證明。學生改過銷過以警告為單位，須

完成 10 次愛校服務，其中需有 1 次以上行政處室師長執行證明及 2

次以上衛生組執行證明。愛校服務之執行規定詳見改過銷過申請表。 

4.未再犯過：考察期間再犯警告(含)以上處分者，除再犯處分外，並將原

處分併案懲處。 

5.優良表現：考察期間，如有記小功以上之獎勵者，可縮短考察期間二

分之一。 

6. 改過銷過及愛校服務工作得由原實施處罰(警告、記過)的師長指派改

過銷過及愛校服務工作內容，且在改過銷過申請單及愛校服務證明

單上，皆需有原登記違規師長蓋章認證，經審查有誤，皆退件不予

受理。 

7. 凡因上課缺曠、遲到、逾時請假及愛校服務逾期所登記之警告，屢犯

者經輔導仍無效，銷警告需至少有一半以上為衛生組愛校服務證明。 

8.愛校服務證明單需清楚註記時間及愛校服務內容，一日不得超過 4 次

(2 小時)愛校服務登記，例假日除外。 



9.如未依規定填寫愛校證明單、未完成違規指定愛校服務項目、未在規

定時間內完成，以及經審核查出未依照 6 至 8，皆不予受理。 

10.改過銷過及愛校服務需符合上列 1 至 9 標準，如未符合改過銷過標

準，一律退件，不予受理。 

三、愛校服務實施要項： 

(一) 愛校服務實施類別。 

 1.學校服務： 

(1)分為平時(週一至週五課餘時間)及假日(依規定時間)兩種時段實施，

由學生自行選擇。 

(2)平時學校服務，由班級導師、登記愛校服務之師長、行政人員及衛生

組等所指派之工作為主(衛生組懲處的勸導單，僅能由衛生組實施)。 

(3)假日學校服務，到校必須穿著校服；打掃區域為校園或社區環境。 

 2.班級服務： 

(1)愛校服務的學生可直接向自班導師申請，經導師認證，即完成愛校服

務。 

(2)班級服務以自己班級為服務對象，於平時(週一至週五課餘時間)實施。 

(二)愛校服務每日以「一次認證且服務時間最多二小時」為原則。由導師

實施班經營方式，指派之長時段服務工作及任務不受此限制。 

(三)每次愛校服務，由班級導師、登記愛校服務之師長、行政人員及衛生

組等簽章認證，並註明日期及內容。各處室行政及科任老師需愛校服

務學生，也可至學務處衛生組申請，依衛生組可派之人數為主。 

(四)擔任校級幹部組織之學生，因值勤違失及違反校規之愛校服務，僅能

由學務處衛生組及教官室指派愛校服務工作事項。 

四、在學期間註銷小過及大過相同懲處之事由，每學期申請改過銷過以一

次為限。由導師評估學生平時表現狀況，可不受此第四點改過銷過次數

限制。 

五、改過銷過最終時限: 

 (一)各年級於學年結束後(6 月底)，經暑假開學後加上 2 個月(10 月份底)

前，完成前年級所累計之懲處，逾時不予註銷。(例:高一登記之警告，

應於高一升高二開學後 2 個月內完成改過銷過，高二升高三亦同) 。 

 (二)高三下學期最後銷高三上學期所累積之懲處期限計算，懲處日期加上

懲處之觀察期限，如超過 5 月中，逾時不予註銷。 

 (三)特殊狀況則由該年級學生德行評量會議提案討論，決定該年級註銷警

告之期限。 

六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改過銷過申請表 
步驟 1.領取申請單，上線查詢獎懲日期→家長填寫意見並簽名→依懲處種類予附署師長簽章，粗框必須完成

填寫，否則不收件。 

步驟 2.「申請日期」及「獎懲日期」天數必須超過觀察期 1個月以上(警告 1個月、小過 2個月、大過 3個月) 

步驟 3.審查後當下撕下改過銷過回執聯，於 10日查證有無註銷紀錄，並妥善保管此聯，無則表示未申請。 

附署師長簽章:警告 1名、小過 2名、大過 3名。(導師、懲處師長、輔導教官、輔導老師或其他師長)  

步驟 1

申 

請 

↓ 

學籍 班級 座號 姓  名 銷過 

 

存記 

 

申請日期 

高中 

國中 
   年  月 日 

獎懲日期 懲處種類及次數 違規事實 

   

家長意見 家長簽名 附署師長簽章 

  

1.導師： 

2. 

3. 

步驟 2 

審 

核 
↓ 

內容 認證簽章 

小過以上改過銷過申請單需有原登記違規師長蓋章認證 
原登記違規師長蓋章認證： 

完成愛校服務審核(警告 10次，小過 30次，大過 60次) 

每張愛校服務證明單務必檢查，有無衛生組愛校服務 2次及行政處室 1

次，餘 7次學校師長認證。 

考察觀察期間驗證檢查(自獎懲日期與申請日期必須滿觀察期時間，

警告一個月、小過二個月，大過三個月)未被懲處。 

輔導教官(高)： 

 

 

生教組長(國)： 

記小功以上獎勵(縮短考察期 1/2)，自行提供資料證明 

愛校服務證明單需清楚註記時間及愛校服務內容 

生輔(教)組幹事： 
 

以下步驟 3審核由生輔組統一送件，學生無須送件 

步驟 3 
批 

核 

輔導教師：（警告） 輔導主任：（小過以上） 

生輔（教）組長： 主任教官：（小過以上） 

學務主任：（小過以上） 校長：（大過以上） 

審查結果：確實改過向上，   年   月   日註銷其懲罰紀錄。 
生輔(教)組幹事： 

-----------(由審核者撕下，學生請妥慎保存，無本聯表示未送件)------------- 

改過銷過回執聯     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(務必填寫) 

注意事項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級座號: 
此聯為確認請證明繳交改過銷過單，如無此聯表示未送交該過銷過單。務必親送改過銷過流程，並

妥慎保存此聯，遺失不補發，如改過銷過有問題以此聯為憑到生輔(教)組處理。 

自我檢核項目： 

□1.繳件 10日後務必自行上線查詢註銷：學生專區/高中(國中)學生查詢(教學路徑：首頁/學務處

/生活輔導組/出缺勤及獎懲紀錄查詢說明) 
□2.可於每月 10、20及 30號前進行該過銷過作業，送件 10後再上線查詢改過銷過情形。 

審核後簽章:高中由輔導教官，國中由生教組長) 審核後簽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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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：改過銷過以「警告｣為單位，須完成 10 次愛校服務，其中需有 1 次以上行政處室師
長執行證明及 2 次以上衛生組執行證明          

 

請妥善保管此聯，作為改過銷過送件證明 

1.送件後 10日後可查詢，出缺勤及獎懲

紀錄查詢說明 

2.請上線確認填表單確認已完成註銷 

  

 

 

愛校服務證明單-衛生組 

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衛生組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-衛生組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衛生組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-行政處室師長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處室師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愛校服務證明單 

   年   班 座號：    姓名：          

服務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明師長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810版 


